
河北传媒学院教务处通知

河传教〔2021〕081 号

关于开展 2021 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工

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处（室）：

为进一步深化学校教育教学研究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根据院教[2021]13 号文件《河北传媒学院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管理办法》，教务处将组织开展 2021 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立项原则

教改项目须坚持研究与改革、实践与应用相结合的方针，

应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教学改革研究工作应以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

策为指导，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充分借鉴国内外教育理

论研究的最新成果，数据要客观、准确，方法要先进、科学。

2.实践性。教改项目要对深化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具有较强指导作用，其研究成果具有一定推广价值，既要注

重以理论研究成果指导实践，更要注重通过实践检验理论研究

成果。

3.推广性。项目选题要围绕我校教学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

点、难点、热点及重大、迫切的实际问题，对我校教学工作乃



至对我省及国家的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具有一定理论指导意

义和应用推广价值。

4.可行型。项目研究要有教育学理论依据，前期论证充分、

目标明确、思路清晰、重点突出，研究计划可行，且已具备按

计划开展研究的各项基本条件。

二、申报类别

1.教学改革类项目：主要指的是各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改革。

2.教学管理类项目：主要指的是高等教育办学思想、办学

体制、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构建高

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和监控机制，保障教育教学质量。

3.实践教学类项目：主要指的是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实践教

学体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保障实践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

实践动手能力。

4.教师队伍建设项目：主要指的是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提

高教师教学能力及实践能力研究等。

5.课程思政类项目：主要指的是推动以课程思政建设为目

标，有关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的改革研

究。

6.创新创业类项目：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创业教育大数据分析，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

融合，突出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等方面。

7.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类项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新文科建设，发挥文科教育知

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点，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

文科人才。



8.其他类项目。

三、申报要求

教改项目实行项目主持人负责制，项目主持人必须满足以下

条件：

1.项目申报主持人应为我校专职教师或教学管理人员，具有

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2.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具

有较强的项目组织能力，能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

3.项目申报主持人仅限主持 1 项教改项目，主持人和课题组

成员最多只能参与两项课题申报。

4.未按期完成教改项目的主持人，不得申请及参与下一轮教

改项目。被撤项的项目主持人两年内不得申请校级教改项目。

5.项目组成员结构及分工合理，原则上不超过 5 人（含主持

人），防止出现挂空名现象。

四、申报程序和办法

1.教务处下发选题指南（附件 1），指南列出的内容仅供

申请人参考，申请人可在选题指南的指导下，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具体的研究内容和课题名称。各教学单位要积极组织教师参

加，并对申报的项目进行遴选，结合本通知要求和本单位教育

教学改革的实际情况，精心推选出选题立意好、改革力度大，

并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研究项目，择优向学校推荐。

2.教务处将组织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评

审，最终确定立项项目及项目类型。项目类型分为重大、重点、

支持三种。

3.申报立项项目须填写《河北传媒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申报书》（见附件 2）、《河北传媒学院 2021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申报情况汇总表》（见附件 3）。

五、要求及申报日期

1.提交材料：

（1）申报书一份及电子版；

（2）汇总表一份及电子版。

2.各单位要做好项目的组织申报、推荐工作，并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前将相关材料交教务处教学建设科，逾期不予受

理。

附件 1.《河北传媒学院 2021 年教学改革研究指导性项目

参考选题指南》

附件 2.《河北传媒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书》

附件 3.《河北传媒学院 2021 年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

情况汇总表》

教务处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八日


